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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我省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 

和换发有关事项的通知 

（修订稿） 
 

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： 

为规范我省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延续和换发工作，根据《放

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

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》和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《关于规范辐射

安全许可证延续工作意见的函》的要求，现将我省办理辐射安全

许可证延续和换发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

一、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和换发工作实行分类、分级管理，

按目前管理权限划分。使用工业Ⅰ类放射源，Ⅰ类射线装置，甲

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由环境保护部负责延续和换发；

使用医用Ⅰ类放射源、Ⅱ、Ⅲ类放射源，Ⅱ类射线装置，乙、丙

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延续和换发；

其它由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延续和

换发。 

二、许可证延续申请材料齐全，第一次申领许可证时无附加

许可条件，且在持证期间履行了环保竣工验收，未发生辐射事故，

无辐射环境问题的举报、纠纷、投诉，未受到过监管部门的处罚

的，发证机关可通过资料审查直接延续许可证。 

对于基本履行了各项环保手续，但在验收、监测、人员资质

方面不达标的，能在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限期内整改合格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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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、监测报告以及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防护考核合格相关材

料的，也可同意延续。 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按换发办理（即按新领许可证程序

办理）： 

（一）第一次申领许可证时有需要继续完善事项而未完善的； 

（二）在持证期间环保手续履行不全； 

（三）有违法行为并受到过监管部门提出整改要求或行政处

罚等情况的； 

（四）发生辐射事故的； 

（五）对许可证持证期间许可使用放射源而未购置或使用放

射源的。 

四、申请延续的单位须在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至少

一个月提出申请。填报延续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，并向负责换发证

的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辐射安全工作总结。 

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总结由持证单位自行编制，并对总结的内

容负责。总结内容应包括持证单位所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的辐射安

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，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制定

与落实，辐射工作人员变动及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，放

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最新台账，辐射事故、事件的应急管理

预案，监管部门提出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等。 

（二）最近一年的监测数据（按许可证申请时提供的监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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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监测）。 

（三）环保验收文件。 

五、延续或换发申请审查程序： 

初审，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发证的须由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

局初审。 

会审，经办处（科）室征求本单位环境监察及信访部门的意见。 

现场检查，对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涉源单位申请许可证延

续的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六、生态环境部门受理延续或换发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批。 

七、本通知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《关于明确我省

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和换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11〕738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附件：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表 

 

 

 

2020 年  月  日 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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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文号： 

单位名称 

（盖章） 
 

地   址  

法定代表人 

姓  名  单位电话  

证件类型  号  码  

种类和范围  证书编号  

有效期至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发证日期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经办人  电  话  

附  件 

□监测报告 

 

□许可证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总结 

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一式 2 份，格式与内容不得擅自更改。 

2.监测报告包括延续当年的个人剂量监测和辐射环境监测。 

 

 


